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綦环罚〔2026〕3号
当事人名称：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道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726398759K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沧海路3388号
当事人姓名：陈遥

身份证号码：5003************1X

住址：重庆市江津区圣泉街道西江大道***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我局于2025年7月30日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进行现场检查并进行了后续调查，发现以下环境违法行为：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的施工单位，对超过四十八小时不能清运的建筑垃圾露天堆放，未设置密闭围栏且大部分未予以覆盖，构成施工单位未落实相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环境违法行为。经查，陈遥为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生产经理和下北街项目分管环保负责人，为该公司本次环境违法行为的主要责任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1.2025年7月30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检查时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2.2025年8月29日我局对重庆雄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蔡*和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附蔡*和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重庆雄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欧*勇身份证复印件）1份；

3.2025年9月8日我局对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管理人员杨*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附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执照和负责人蔡*身份证复印件）1份； 

4.2025年9月9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西南片区负责人甘*云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附甘*云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1份； 

5.2025年10月21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生产经理和下北街项目分管环保负责人陈遥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附陈遥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任职文件）1份；

6.2025年9月8日、9月18日重庆市綦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备案表》（备案编号：綦水开〔2023〕第021号）、《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施工合同》复印件各1份（附提供人帅*明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重庆市綦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7.2025年8月29日重庆雄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1份；

8.2025年9月5日重庆雄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1份；

9.2025年9月8日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提供的《施工分包合同》复印件1份；

10.2025年9月10日重庆雄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编制的《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片区施工控尘方案》（附施工方案内审表、施工技术方案申报表及批复表复印件）复印件1份；

11.2025年7月30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听资料1份；

12.2025年10月11日我局在信用中国（重庆）网站提取的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打印件1份；

13.2025年9月4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下达的《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通知书》（綦环调询通〔1〕号）及送达回证、邮寄详情单1份；

14.2025年9月18日我局提取的《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群众来电投诉举报等事项登记表》、《重庆市“民呼我为”政务咨询投诉办理请示用笺》复印件各1份；

15.2025年9月1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下达的《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关于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扬尘管控问题的函》（綦环函〔2025〕113号）及送达回证、邮寄详情单1份；

16.2025年9月15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下达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綦环改〔2025〕34号）及送达回证、邮寄详情单1份；

17.2025年9月19日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工地现场复查时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18.2025年9月9日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726398759K）复印件1份。

证据1、5、6、11、18证明违法主体是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且我局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

证据1-11证明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未落实相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违法事实真实存在。 

证据12-17证明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的裁量情节和整改情况。

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施工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防治扬尘污染：……（三）对露天堆放河沙、石粉、水泥、灰浆、灰膏等易扬撒的物料以及四十八小时内不能清运的建筑垃圾，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密闭围栏并对堆放物品予以覆盖。……”的有关规定。

我局于2025年12月1日向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綦环罚告〔2025〕47号），告知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

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于2025年12月5日向我局提交了《听证申请书》，经研究符合听证条件，我局于2025年12月24日公开举行了听证会。听证会上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提出：1.检查当天对于房屋拆除之后的建筑垃圾并不是没有围挡，而是为了响应区政府要求把围挡的位置从公路上移动到花坛路沿边沿，临时拆除围挡后还未来得及围挡。2.2025年7月29日上午被我局约谈整改后，当日下午立即采购了75卷覆土网，并组织工人对拆除的建筑垃圾进行覆盖，但受高温天气作业时间限制、建渣覆盖范围较大及建渣下钢筋遍布可能存在施工安全隐患等因素制约导致检查时整改延迟。3.2025年7月29日对其进行约谈提出整改要求，没有给予其足够的整改时间，并在约谈次日即对其进行处罚，没有给予合理整改时间，执法简单粗暴，质疑执法合理性。4.现在大环境不好，对企业罚款会对企业造成影响，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特别是在招投标方面。同时，按照綦江区委区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承诺，不能随意对企业或者个人进行高额罚款，否则不利于綦江营商环境的打造。因此，从綦江营商环境打造出发，公司已经进行整改，且扬尘控制存在困难，请求考虑以教育为主。同时，听证会上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25年7月30日9:27围挡拆除水印相机照片打印件2张，证明该公司前期设置有围挡但是检查时临时进行拆除还未来得及围挡。证据二：2025年7月29日17:10、7月30日9:27和7月31日9:43滤网覆盖水印相机照片打印件各2张及其劳务分包单位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向綦江区安玛消防器材经营部采购75卷覆土网的电子发票复印件1份，证明2025年7月29日上午该公司被我局约谈后，当日下午立即采购了75卷覆土网，并组织工人对拆除的建筑垃圾进行覆盖。听证会上陈遥提出：在2025年7月29日接到整改通知后，就计划并安排了8个人员进行滤网覆盖，并安排1个人采购滤网，对其本职工作来说，不存在失职和不恰当行为。

对于听证会上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与提交的证据，我局复核认为：1.对于当事人提出其负责施工的工地前期设置有围挡但是检查时临时进行拆除还未来得及围挡的陈述申辩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一2025年7月30日9:27围挡拆除水印相机照片打印件2张，与我局前期调查事实基本一致，我局对该部分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采纳。2.对于当事人提出2025年7月29日上午被我局约谈整改后，当日下午立即采购了75卷覆土网，并组织工人对拆除的建渣进行覆盖，但受高温天气作业时间限制、建渣覆盖范围较大及建渣下钢筋遍布可能存在施工安全隐患等因素制约导致整改延迟以及提交的证据二2025年7月29日17:10、7月30日9:27和7月31日9:43滤网覆盖水印相机照片各2张及其劳务分包单位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向綦江区安玛消防器材经营部采购了75卷覆土网的电子发票复印件1份，我局对当事人2025年7月29日采购了覆土网并在2025年7月29日17:10、7月30日9:27和7月31日9:43均有组织工人对拆除的建筑垃圾进行部分覆盖的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采纳。3.对于当事人提出2025年7月29日我局对其进行约谈提出整改要求，没有给予其足够的整改时间，并在约谈次日即对其进行处罚，没有给予合理整改时间，执法简单粗暴，质疑执法合理性的有关陈述申辩意见。会后我局进行了复核，复核情况如下：前期我局执法人员多次检查发现“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施工工地未落实湿法作业、喷淋、覆盖等相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并向该工地有关施工单位提出了整改要求。2025年7月23日，我局联合区住建委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现场检查发现，该工地存在未落实覆盖措施的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2025年7月25日、7月27日、7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工地仍然存在拆除房屋后的建筑垃圾未落实覆盖措施的问题。2025年7月29日，我局对该工地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2025年7月30日下午17时35分至18时0分左右，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工地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工地拆除房屋的建筑垃圾堆存在现场未清运，少量区域建筑垃圾用绿色防尘网进行了覆盖，大部分区域建筑垃圾未进行覆盖，拆除房屋时沿公路修建的围挡已拆除，准备更换新的围挡。随后，我局对该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之后，我局执法人员分别于2025年8月9日、8月26日现场检查，仍然发现该工地拆除的建筑垃圾大部分未落实覆盖的控尘措施。2025年8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使用无人机对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巡查发现，该工地露天堆存的拆除建筑垃圾仍然大部分未覆盖，并将“现场堆存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且大部分未进行覆盖”的问题函告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要求2025年8月30日之前整改完成，并在2025年9月1日将该函告文件邮寄送达该公司。2025年9月15日，我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綦环改〔2025〕34号），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2025年9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工地现场检查，该工地房屋已拆除完毕，该公司已将建筑垃圾清运完毕，易产生扬尘的地方已用防风网覆盖并设置围栏。经复核，我局对当事人质疑执法合理性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4.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现在大环境不好，对企业罚款会对企业造成影响，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特别是在招投标方面。同时，按照綦江区委区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承诺，不能随意对企业或者个人进行高额罚款，否则不利于綦江营商环境的打造。因此，从綦江营商环境打造出发，公司已经进行整改，且扬尘控制存在困难，请求考虑以教育为主。”的陈述申辩意见，根据前期查明的事实，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与重庆市綦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施工合同》，并在綦江区水利主管部门进行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备案的施工单位；同时，还作为编制单位编制了《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片区施工控尘方案》，所以是本案“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的施工单位。虽然，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1日与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但该合同只就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劳务分包事宜进行了约定，后四川交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又于2025年7月1日与重庆雄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分包合同》，合同就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分包房屋拆除施工进行了约定，但以上事实不能当然免除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的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的施工单位，拆除房屋的建筑垃圾露天堆存在拆除现场未清运，少量区域建筑垃圾用绿色防尘网进行了覆盖，但大部分区域建筑垃圾未进行覆盖，该公司的行为已违反了《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当事人陈遥作为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生产经理和下北街项目分管环保负责人，应当在履行本单位岗位职责的同时履行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职责，虽然陈遥认为在2025年7月29日我局对该公司提出整改要求后，立即安排人员采购防尘网并对现场堆存的建筑垃圾进行部分覆盖，辩称其无失职和不恰当行为，但对其前期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已经充分尽到了应当履行的扬尘污染防治职责的事实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进行证明。因此，陈遥作为该公司的项目生产经理和分管环保负责人，是该公司该施工项目扬尘污染防治的主要责任人，也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裁量因子的选取时我局已充分考虑了当事人的社会影响力、主观过错程度、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及所取得的效果等裁量情节，并不存在随意对企业或者个人进行随意罚款、高额罚款的情况。同时，打造我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并不意味着对企业违法行为不予追究。鉴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对当事人提出的从綦江营商环境打造出发，企业已经进行整改，且扬尘控制存在困难，请求考虑以教育为主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下关王段房屋拆除工地的施工单位，对超过四十八小时不能清运的建筑垃圾露天堆放，未设置密闭围栏且大部分未予以覆盖，构成施工单位未落实相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环境违法行为。陈遥作为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綦江城区防洪提升工程下北街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生产经理和下北街项目分管环保负责人，为该公司本次环境违法行为的主要责任人。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的行为，已违反《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确定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裁量因子如下：一、个性裁量因子：无；二、共性裁量因子：1.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次数：未受过行政处罚的（裁量等级1）；2.两年内受处罚情况：罚款10万元以下、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等（裁量等级1）；3.配合调查情况：基本配合调查（裁量等级3）；三、修正裁量因子：1.改正情况:整改措施已落实（裁量等级-1）；2.社会影响力：一般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裁量等级0）；3.主观过错程度：故意（裁量等级1）；同时，确定该公司主要责任人陈遥违法行为裁量因子如下：一、个性裁量因子：无；二、共性裁量因子：1.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次数：未受过行政处罚的（裁量等级1）；2.两年内受处罚情况：罚款10万元以下、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等（裁量等级1）；3.配合调查情况：基本配合调查（裁量等级3）；三、修正裁量因子：1.改正情况:整改措施已落实（裁量等级-1）；2.社会影响力：一般自然人（裁量等级-2）；3.主观过错程度：故意（裁量等级1），经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我局决定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处罚款32500元，对该公司主要责任人陈遥处罚款15125元。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落实相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和该条第三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现场监督检查中，发现施工单位未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可以按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陈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处罚款32500元（大写：叁万贰仟伍佰元整）。

2.对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责任人陈遥处罚款15125元（壹万伍仟壹佰贰拾伍元整）。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领取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入区财政专项账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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